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交信（浙江）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开证券”、“保荐人”）作为交信（浙

江）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发展”、“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接受关联担保事项概述 

被担保人追溯云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追溯云”）是公司的二级控

股子公司。因日常经营补充流动资金需要，追溯云拟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京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人民币3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公司大股东张曙华

先生及其配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大股东张曙华先生及其配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

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张曙华持有公司股份12,785,6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5%，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张曙华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其为公司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4年3月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追溯云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3938弄72号楼2层B区253室 



法定代表人：张曙华 

经营范围：电子信息科技、计算机软硬件科技、系统集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销售，计

算机数据处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情况 

信息发展全资子公司光典信息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追溯云59.70%的股份，北海石基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追溯云25.59%的股份，张曙华持有追溯云11.94%的股份，上海

中信电子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追溯云2.77%的股份。 

3、主要财务情况 

追溯云最近一年（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18,339.06

万元，负债总额2,958.73万元（其中非流动负债176.00万元，流动负债2,782.73万元）、

净资产15,380.33万元、营业收入3,731.51万元、利润总额566.93万元、净利润492.81万

元。 

追溯云最近一期（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18,186.62

万元，负债总额2,697.60万元（其中非流动负债344.03万元，流动负债2,353.57万元）、

净资产15,489.02万元、营业收入2,673.65万元、利润总额81.80万元、净利润108.69万元。 

追溯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追溯云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张曙华先生及其配偶 

3、债权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债务履行届满之日

起三年。若甲方（南京银行）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各笔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延期协议

的，保证期间为延期协议重新约定的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甲方（南

京银行）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及主合同之约定提前实现债权或解除主合同的，

则保证期间为主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或主合同解除之日起三年。最终以与南京银

行签订合同的内容约定为准。 



6、最高担保本金：300万元人民币 

7、担保范围：张曙华先生及其配偶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被担保主债权及

其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下同）、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

其他款项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四、本次担保事项的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 

董事会认为：公司大股东张曙华先生及其配偶为公司无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不收取公司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

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二）监事会 

监事会认为：公司大股东张曙华先生及其配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偿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该关联交易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合理性和公平性，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广

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以上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预先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审议，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大股东张曙华先生及其配偶（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

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427,057,207.52元。其

中，427,000,000元系张曙华先生及其配偶以前年度为信息发展及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

度。 

六、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明确发表了同意意



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保荐人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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